
附件 3

泸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泸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度股东大会，并对拟审议的议案行使表决权

（包括赞成、反对、弃权），投票指示如下：

序号 2023年度股东大会 赞成 反对 弃权

决议案（包括普通决议案以及特别决议案，其中特别决议案以*标记）

1. 审议及批准本行 2023 年度报告；

2. 审议及批准本行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及批准本行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审议及批准本行 2023 年度董事、监事、高管履职评价

报告；

5. 审议及批准本行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 审议及批准本行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 审议及批准本行 2023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8. 审议及批准本行 2024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9. 审议及批准聘请本行 2024 年度境内外审计师及授权董

事会厘定其报酬；

10.* 审议及批准选举韩子荣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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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董事及审议批准其报酬；

11.* 审议及批准发行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券（小微

企业债券）及授权董事会（并可转授权）全权办理小微

企业债券发行事宜；

12*. 审议及批准关于发行资本补充债券的议案，包括：

12.1* 审议及批准 2024年发行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无固定期

限资本债券（2024 年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及授权董

事会（并可转授权）全权办理 2024 年无固定期限资本

债券发行事宜；

12.2* 审议及批准 2025年发行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无固定期

限资本债券（2025 年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及授权董

事会（并可转授权）全权办理 2025 年无固定期限资本

债券发行事宜；及

12.3* 审议及批准 2025年发行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二级资本

债券（2025 年二级资本债券）及授权董事会（并可转

授权）全权办理 2025 年二级资本债券发行事宜；

13.* 审议及批准本行 2024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14.* 审议及批准将破产清收中债权人会议上可能涉及本行

表决的相关职权授权予董事会（并可转授权）及对于授

权中通过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一项，设定资产起拍价限

制；

15.* 审议及批准本行核销以下三笔单户贷款本金超过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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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的不良贷款及其利息：

15.1* 一笔单户贷款核销本金为人民币 6,350万元的不良贷款

及其利息；

15.2* 一笔单户贷款核销本金为人民币 3,810.89 万元的不良

贷款及其利息；及

15.3* 一笔单户贷款核销本金为人民币 2,566.93 万元的不良

贷款及其利息。

注：

1.上述会议事项，委托人在“赞成”、“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做出投票指示；

2.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除另有明确指示外，受托人

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股东大会上提出的股东大会通知/股东大会补充通知所列之外的其他需决

定事项按自己的意愿投票表决或放弃投票；

3.本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签署。若委托人为法人，则本授权委托书须加盖公司公章；若委托人

为自然人，则本授权委托书须由个人签署。

4.若出席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就有关议案投弃权票或放弃投票，则当本行就该议案计票时，

该股东或授权代表的股份将被视为有效投票。

5.任何投弃权票或放弃投票，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记为“弃权”。未填、错填、字迹无法

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投票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

权”。本行在计算该项表决结果时，弃权票计入参与投票的票数。

6.本授权委托书应于本次会议举行时间前 24小时填妥、签署并通过专人、邮寄或传真等方式送

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地址为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酒城大道三段 18号 1号楼），方为有效。

委托人签名（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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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亲笔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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